台州市财政局

台州市建设与规划局
台财经发〔2007〕24号
关于印发《台州市城市维护

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椒江、黄岩、路桥区财政局，建设局（分局）；经济开发区财政分局，建设局：

为加强和规范市本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根据财政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台州市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台州市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1条 为加强市本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以下简称城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范资金分配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台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城建资金是指用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维护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美化城市环境，保障城市公用事业正常运转的财政性专项资金。

第3条 城建资金由市财政局和市建设规划局按照项目资金管理的要求，共同实施管理。

第4条 城建资金的使用管理要坚持先收后用、量入为出、专款专用以及先维护、后建设的原则。

第5条 城建资金的来源：

（1） 财政预算安排的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2） 按有关规定收取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

（3） 其他按规定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

第6条 城建资金的使用范围：

（1） 为城市建设服务的规划、勘测、设计费；

（2） 城市道路、桥梁、涵闸、下水道、城市污水处理等市政工程设施的维护管理；

（3） 城市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及其它绿地等园林绿化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

（4）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环卫车辆及其它环卫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

（5） 城市照明、美化、亮化等公共设施建设维护管理；

（6） 城市公共交通、煤气和供水、排水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

（7） 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

第7条 城建资金的使用，在满足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各项维修、养护的基础上，可用于有关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投资。

第8条 城建资金的收支一律实行财政专项预算管理，财政预算外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储存并统一编制财政预算内外资金支出计划。

第9条 城建资金以项目形式申报。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市属的，项目组织实施的单位（含项目建设单位，下同）应根据部门预算编制的要求，以书面报告（附详细的用款计划）的形式于每年12月底前将下一年度城建资金使用计划报送市建设规划局和市财政局。项目实施单位为区属的，由区财政、建设部门审查后，联合向市财政局、建设规划局提出申请。

第10条 市建设和财政部门应根据单位职能、工作计划，结合财力可能，共同审核城建资金支出计划，必要时联合组织调研和核查，在此基础上审定项目具体安排内容和资金数额，拟订《台州市城市维护建设项目资金安排表》，报经市政府批准后，联合下达资金计划。

第11条  为应对城市维护建设突发性事件和政策性调整因素，每年安排当年城建资金总额的1-3%作为城建预备资金。城建预备资金的使用按原申报、批准程序办理手续，由建设、财政部门于每年10月联合下达。

第12条 城建资金的拨付：

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市属，由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给市建设规划局，市建设规划局要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城建资金。

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区属，根据市建设规划局书面通知由财政部门直接将资金拨付给区财政局。

    对具备条件的项目，市财政局实行财政资金直接拨付管理。

第13条 城建资金的使用：

（一）城建资金用于市政、园林绿化、环卫等维护管理的项目，财政部门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将城建资金分次拨付给建设规划局。建设规划局根据维护项目实施情况，将款项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

（二）使用城建资金的规划、勘测、设计项目，要严格按照《台州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财政部门在项目第一次付款前将城建资金拨付给建设规划局，建设规划局根据合同约定和项目进展情况拨付城建资金。

（三）城建建设性项目，含市政、绿化、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需按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程序加强管理，财政部门在项目招投标后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建设部门的资金拨付应当严格执行工程价款结算相关制度规定，按照规范的工程价款结算程序支付资金。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合同中确定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要符合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和财政审价管理的有关规定。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时，建设单位必须按不低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5%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待工程竣工验收1年后再予以清算。

第14条 各项目实施单位应于次年3月前向市建设规划局报送城建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由市建设规划局统一向财政部门报送年度城建资金财务决算，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应于项目完工后3个月内向财政部门报送城市建设项目财务决算。

第15条 项目组织实施单位对财政拨付的城建资金要单独设账核算，严格专款专用，市（区）财政和建设部门要不定期地对城建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对项目组织实施单位闲置、滞留或挤占、挪用城建专项资金的，财政部门应予以追回或停止项目后续拨款，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16条 市（区）财政、建设部门，必须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不得以权谋私。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

第17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建设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18条 本办法与上级规定有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19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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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07年11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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